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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火炬高新区人才公寓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厦门火炬高新区（以下简称：高新区）

住房保障体系，优化高新区人才聚集环境，有效解决园区人才居

住问题，规范人才公寓管理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

镇化建设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8号）以及《厦门市市级公共

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厦府〔2018〕23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高

新区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高新区管委会委托运营企业（下称运营

企业）运营的高新区人才公寓的申请、租赁和使用管理。人才公

寓运营管理按照“政府主导，企业运作、适度保障”和“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”的原则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人才公寓是指在高新区内运营企业以

略低于市场租金标准向符合条件且在高新区就业或创业的人才提

供的，满足过渡性、阶段性基本住房需求的租赁住房，是厦门市

公共租赁住房重要的补充之一。

第四条 高新区管委会负责研究制定人才公寓政策，房源统

筹、监督管理等工作。

第五条 人才公寓的租赁对象为：在高新区就业或创业的人才

本人。

第六条 申请人所在企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

（一）工商注册、财税关系均在高新区；



— 3 —

（二）应属于平板显示、计算机与通讯设备、电力电器、软

件与信息服务、微电子与集成电路、LED等高新区六大主导产业

或生物医药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文创等高新区新兴产业，且满足

下列条件之一：

1．年营业收入达到 5000万元以上；集成电路设计、软件与

信息服务业类企业年营业收入达到 1000万以上；

2．年纳税总额达到 300万元以上；集成电路设计、软件与信

息服务业类企业年纳税总额达到 50万元以上；

3．国家、省、市高层次人才创办的企业；

4．高新区管委会认定的重点企业或重要平台。

5．符合具体项目批次租赁方案明确的其他要求。

第七条 申请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

1．申请人在高新区就业或创业，并与所在企业签订 1年以上

劳动合同，并在厦缴交社保（柔性引进人才除外）；

2．申请人为非厦门户籍人员需完成流动人口备案登记（或持

有居住证）；

3．申请人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无房产；

4．未享受厦门市其他住房补贴;

5．符合具体项目批次租赁方案明确的其他要求。

第八条 人才公寓实行按批次租赁制度，具体批次人才公寓租

赁方案由运营企业根据本办法制定，报高新区管委会审核同意后

向社会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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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申请人才公寓按照以下内容提交申请材料

1．个人身份证（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）；

2．婚育证明（如申请单间无需提供婚育证明，2人户家庭申

请一房或者两房提供结婚证，3人户家庭申请二房或三房户型需提

供结婚证及小孩的出生证明）；

3．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（或在职证明）；

4．社保证明；

5．户口本或居住证（厦门户籍提供户口本，非厦门户籍提供

居住证）；

6．在厦无房户需提供本人、配偶及其子女在厦无住房证明；

7．具体项目批次租赁方案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第十条 人才申请人才公寓，经运营企业审核，并由管委会确

认为该批次人才公寓租赁对象的，运营企业根据租赁方案中公布

的选房规则组织选房。

第十一条 人才公寓房型配租标准为：1人户仅可以租赁单间

公寓，2人户家庭可以根据批次房源情况自主选择租赁一房型或者

二房型，3人及以上户家庭可以租赁三房型或楼中楼房型。

第十二条 人才公寓租赁合同期限为 2年，合同期满符合条件

的可以续租 1年。同一承租人租住人才公寓时限最长不得超过 3

年。

第十三条 人才公寓分配采用轮候分配，原则上按照申请人才

公寓时间先后为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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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人才公寓实行租金优惠制度，人才公寓租金按照

市场租金标准（由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明确）计取后根据人才公

寓所在区域给予一定优惠，具体项目的租金优惠标准由运营企业

在批次租赁方案中明确并公布。

第十五条 人才公寓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终止其租赁

合同，收回已配租的房源。

1．人事关系调离高新区企业；

2．在厦门区域购房的；

3．改变人才公寓用途的；

4．破坏或擅自装修所承租人才公寓，拒不恢复原状的；

5．未按相关规定缴纳租金及相关费用的；

6．私自转租、转包、出借、部分出租，或无正当理由连续

6个月以上闲置人才公寓；

7．违反租赁合同中所涉及的相关租户条款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有关规定涉及民事权利义务的内容，运营

企业应当在租赁方案、租赁合同等有关文书中予以明确约定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抄送：机关各处室、委属各单位。

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19年 11月 26日印发


